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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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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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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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例
完
納
此
田
並

無
上
手
來
歷
不
明
及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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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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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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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掛
欠
大
租
如
有
賣
主
自
理
不
干
銀
主
之
事

一
賣
千
休
日
後
不
敢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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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找
此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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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
兩
愿
各
無
抑
勒
恐
口
無
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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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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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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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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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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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亞
觀
︵
花
押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陳
勇
觀
︵
花
押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
中
人  

林
貨
觀
︵
花
押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林
廷
献
︵
花
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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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日
收
過
契
內
制
銀
捌
佰
員
正
再
炤 


